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北京市2018年度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考核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总分
	评分标准

	1.服务能力建设（62.5分）
	1.1基本医疗服务效率（5.5分）
	1.1.1医疗服务数量与效率（4分）
	4
	1.区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总人次发展速度（1分）
2018年本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总人次/2017年本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总人次

	
	
	
	
	①该指标大于等于1得满分（即：2018年门急诊总人次不低于本区上年度水平，得满分）；②该指标小于1，指标值即为得分值（即：低于本区上年度水平，得分=分值-区下降比率×1）。

	
	
	
	
	2.社区医师日均担负门急诊人次数（1分）
本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总人次/本区平均在岗医师数/全年法定工作日

	
	
	
	
	①2018年本区日均担负门急诊人次不低于本区上年度水平或全市2018年平均水平，得满分；②低于本区上年度水平且低于全市2018年平均水平，得分=分值-区下降比率×1。

	
	
	
	
	3.居民人年均利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次数（1分）
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诊疗总人次/区常住人口

	
	
	
	
	①2018年本区居民利用次数不低于本区上年度水平或全市2018年全市平均水平，得满分；②低于本区上年度水平且低于全市2018年平均水平，得分=分值-区下降比率×1。

	
	
	
	
	4.区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总人次占比（1分）
本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总人次/本区医疗机构门急诊总人次

	
	
	
	
	①本区占比不低于本区上年度水平或全市2018年平均水平，得满分；②低于本区上年度水平且低于全市2018年平均水平，得分=分值-区下降比率×1。

	
	
	1.1.2医疗费用变化情况（0.5分）
	0.5
	1.区级门急诊病人次均医疗费用（0.5分）

	
	
	
	
	各区需要提供社区卫生服务门急诊病人次均医疗费用相关总结。能够体现区级质控监管则得分。

	
	
	1.1.3药品供给效率情况（1分）
	1
	1.基本药物占比和区级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情况（0.5分），由药品阳光采购平台数据直接核分。

	
	
	
	
	基本药物占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药物采购到货金额/药品采购到货总金额×100%

	
	
	
	
	①基本药物占比≥60%，得满分；

	
	
	
	
	②基本药物占比＜60%，按比例得分。

	
	
	
	
	2.区级门急诊药品收入占比（0.5分）

	
	
	
	
	各区需要提供社区卫生服务门急诊药品收入占比相关总结。能体现出区级质控监管则得分。

	
	1.2基本医疗服务技能（8分）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能力（8分）
	8
	现场核查：

	
	
	
	
	在考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抽取1个家庭医生团队，进行团队诊疗能力与操作技能考核。

	
	1.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27分）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7分）
	27
	按照2018年度北京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结果直接换算得分。

	
	1.4家庭医生签约服务（8分）
	模式落实情及履行情况（8分）
	8
	直接核分：
1.居民平均签约服务受益量达标情况（0.5分）
2.全科预约就诊率达标情况（0.5分）
3.智慧家庭医生优化协同模式覆盖率完成情况（0.5分）

	
	
	
	
	现场核查：
4.区级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督导考核情况（0.25分），机构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宣传情况（0.25分）
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预约诊疗流程运行情况（含健康自测小屋运行情况，1分）。
6.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制定和应用情况（1分）
7.现场在家庭医生团队签约居民中随机抽取签约居民，查看其协议书、健康档案、服务记录，评价签约医生对签约患者服务落实情况（2分）
8.家庭医生签约数据真实性核查（2分）

	
	1.5中医药服务（5分）
	中医药服务（5分）
	5
	由市中医管理局直接提供各区得分。

	
	1.6康复服务（2分）
	社区康复工作（2分）
	2
	由市卫生健康委老年与妇幼处直接提供各区得分。

	
	1.7服务能力提升（7分）
	1.7.1区实训室应用（1分）
	1
	现场核查：

	
	
	
	
	现场查看1所建立区级或机构实训室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查看实训室具体应用等情况。

	
	
	1.7.2岗位练兵落实情况（2分）
	2
	区级组织的岗位练兵活动，根据组织管理情况、经费投入、规模、成绩成效等方面直接核分。

	
	
	1.7.3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参培情况（1分）
	1
	各区需要提供近三年社区新入职医生的数据。由市卫生健康委科教处根据各区提供的基本数据直接提供各区得分。

	
	
	1.7.4人员继续教育情况（1分）
	1
	由市卫生健康委科教处直接提供各区得分。

	
	
	1.7.5转岗培训情况（1分）
	1
	全区参加并通过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人员中，成功加注全科执业范围人数占比。

	
	
	1.7.6家庭保健员培养（1分）
	1
	由市社管中心直接提供各区得分。

	2.服务体系建设（21.5分）
	2.1机构建设（2.5分）
	2.1.1中心科室设置达标率（0.7分）
	0.7
	标准：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卫生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意见》（京政发﹝2005﹞24号）要求，分别计算各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中医科、预防保健科、康复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心电图室达标情况。

	
	
	2.1.2中心设备配备及使用情况（0.8分）
	0.8
	现场核查：

	
	
	
	
	所查中心的设备配备及使用情况：包括心电图机、血糖仪、生化分析仪、B超、离心机、X光机、血球仪、健康教育设备，每少一种设备或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则扣分。（如服务由区域检验、影像会诊中心或由上级医院负责，则不扣分，须区级提供证明）。

	
	
	2.1.3无实体中心比例（1分）
	1
	1.各区核实确认无实体中心数量。

	
	
	
	
	2.无实体中心比例。

	
	
	
	
	（在“服务机构建设管理”中的其他指标计算时，均不含无实体中心。）

	
	2.2队伍建设（3分）
	2.2.1全科医师配置（1分）
	1
	1.每万人全科医师实际配备数量。

	
	
	
	
	①每万人全科医师实际配备数量≥3得满分，＜3按比例得分；②每万人全科医师实际配备数量=区全科医师数/区常住人口×10000。

	
	
	
	
	2.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必须有至少1名以上全科医生，只要存在1所运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无全科医生的情况，则扣分。（全科医师包括注册（含加注）全科、获得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全科转岗培训合格证书者。）

	
	
	2.2.2执业护士配置（1分）
	1
	①每万人执业护士实际配备数量≥3得满分，＜3按比例得分；②每万人执业护士实际配备数量=区执业护士数/区常住人口×10000。

	
	
	2.2.3家庭医生团队建设（1分）
	1
	根据各区家庭医生团队建设数量增长情况、人员组成情况等直接核分。

	
	2.3改善医疗服务（4分）
	2.3.1长处方服务（1分）
	1
	现场核查：

	
	
	
	
	规范性核查：现场抽查长处方服务居民的报备表、知情同意书、家庭医生签约协议、健康档案、“长处方”标志。

	
	
	2.3.2药品供给服务（1分）
	1
	现场核查：

	
	
	
	
	机构现场缺药登记具体实施情况。

	
	
	2.3.3老年人优待服务（1分）
	1
	现场核查：

	
	
	
	
	1.核查机构工作制度建立情况、政策公示宣传情况、是否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0.5分）

	
	
	
	
	2.在挂号收费系统中随机查询10名老年人挂号收费情况，核实减免政策落实。（0.5分）

	
	
	2.3.4先诊疗后结算服（1分）
	1
	1.区级“先诊疗后结算”服务工作相关工作方案、工作制度的建立情况。（0.3分）

	
	
	
	
	2.区实施“先诊疗后结算”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占本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数占比，达到80%得满分。（0.3分)

	
	
	
	
	现场核查：

	
	
	
	
	3.现场核实1所实施“先诊疗后结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验先诊疗后结算服务（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相结合）。（0.4分）

	
	2.4宣传工作（2分）
	社区卫生宣传工作（2分）
	2
	由市社管中心直接提供各区得分

	
	2.5统计信息（4分）
	常规数据监测及统计工作（4分）
	4
	由市社管中心直接提供各区得分

	
	2.6绩效管理（6分）
	2.6.1绩效考核方案制定情况（区级和社区）（2分）
	2
	现场核查：

	
	
	
	
	1.2018年度区级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绩效考核方案。从体例格式、指标完整、分值权重、方式方法、结果应用等方面内容，进行评价。（1分）

	
	
	
	
	2.所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018年对人员的绩效考核方案。重点考核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落实《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管理指导方案的通知》（京卫基层〔2017〕18号），评价体例格式、指标完整、分值权重、方式方法、结果应用、当量系数等方面内容，其中重点核查评价指标是否侧重于医务水平、医德医风、患者满意度等方面。（1分）

	
	
	2.6.2绩效考核执行情况（区级和社区）（2分）
	2
	现场核查：

	
	
	
	
	1.绩效考核执行情况（0.5分）。查看区级绩效考核实施原始材料、总结、通报等资料，从组织实施情况、公示利用情况，评价考核质量。

	
	
	
	
	2.所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8年度绩效考核执行情况。现场随机抽查2018年机构对1名全科医生、1名社区护士、1名防保人员的绩效考核具体记录。（0.5分）

	
	
	
	
	3.2018年度绩效工资调整总量上浮政策执行情况（1分）。①2018年11月30日之前绩效工资总量上浮政策落实到位得1分。；②2018年11月30日之前绩效工资总量上浮政策落没落实到位但2018年12月30日之前到位的得0.75分；③2018年12月30日前绩效工资总量上浮政策落不到位的不得分。


	
	
	2.6.3绩效考核应用情况（社区机构）（2分）
	2
	现场核查：

	
	
	
	
	1.考核结果应用（1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绩效考核结果与该中心人员绩效拨付凭证或对机构其他工作经费拨付凭证的相关性，查看区级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绩效考核的结果排名及具体结果应用材料，并在所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现场核对。2018年11月30日前，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总量上浮工作，将核增的绩效工资如数发放到社区卫生人员。及时考核并到位发放得分，否则不得分。

	
	
	
	
	2.绩效考核结果应用抽查（1分）。在所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随机抽查2018年机构对1名全科医生、1名社区护士、1名防保人员的绩效考核的结果，与该人员的绩效发放记录进行核对。

	3.综合管理（6分）
	3.1管理制度（1分）
	3.1.1管理制度建设情况（1分）
	1
	现场核查：
重点检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制度建设情况，缺一项制度扣0.1分，扣完为止。

	
	
	
	
	1.监督管理制度。人才培养管理制度、财务监督管理制度、绩效考核管理制度、质量控制管理制度、药品监督管理制度

	
	
	
	
	2.运行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医疗安全管理制度、消毒管理制度、 医疗废物管理制度、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制度

	
	
	
	
	3.业务管理制度。首诊负责制制度、双向转诊制度、 处方管理制度、病案管理制度、急诊急救工作制度、护理工作制度。

	
	3.2党建工作和医德医风建设（2分）
	3.2.1党建工作（1分）
	1
	现场核查：
区卫生计生委

	
	
	
	
	党支部建设情况（0.5分）。通过查看会议纪要，检查区卫生计生委党委专题研究基层医疗机构党支部建设工作， 每年少于1次不得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重一大”落实情况（0.5分）。一项不落实扣0.125分。

	
	
	3.2.2医德医风建设（1分）
	1
	现场核查：
区卫生计生委：

	
	
	
	
	考核各区落实《北京市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实施办法(试行)》情况（0.25分）。无实施细则扣0.125分，无监管情况扣0.125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建立医德医风管理档案（0.25分）。计划、措施、检查、总结、整改，缺一项减0.05分。

	
	
	
	
	2.建立医患沟通制度（0.25分）。无专人负责投诉及纠纷处理扣0.125分，无处理记录扣0.125分。

	
	
	
	
	3. 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0.25分）。无活动方案扣0.125分，无活动记录扣0.125分。

	
	3.3医疗质量管理（3分）
	合理用药（3分）
	3
	由市卫生健康委药械处依据处方点评情况直接提供各区得分。

	4.社会
评价（10分）
	4.1居民满意度（7分）
	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满意度（7分）
	7
	得分=第三方调查各区居民满意度综合评价指数得分×分值。

	
	4.2工作人员满意度（3分）
	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满意度（3分）
	3
	得分=第三方调查各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满意度综合评价指数得分×分值。

	5.探索创新（3分）
	5.1探索创新工作（3分）
	全区开展的社区卫生服务和管理改革创新工作（3分）
	3
	根据区级上报的社区卫生改革、创新材料进行评议。项目分类：两个允许政策执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政策创新和突破；绩效管理当量系数、信息化考核等工作创新；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精细化管理和智慧诊疗；2017年度区级常规监测数据分析报告利用和组织区级评比；基层医疗机构运行机制改革试点、重点科研成果等。按项目打分。历次考核已认定过的加分项不可重复上报。

	
	
	
	
	




